附件

2011年度报刊核验相关表格下载、

填报与报送材料细则

一、表格下载等有关事项

参加2011年度报刊年检的报刊出版单位从中国记者网（网址为http://press.gapp.gov.cn）下载《报纸出版年度核验表》（附件2），《期刊出版年度核验表》（附件3）文档，并在电脑上认真填写，请勿人工填写。填写完毕后，用普通A4复印纸打印装订，由报刊主办单位、主管单位审核盖章。

二、填写有关表格时注意事项

1．对于集团或报刊社中主报、主刊与子报、子刊的“经营能力”填报问题，若数值无法分开计算，则只填主报或集团部分，子报子刊部分数值空白。

2．数据统计都以年度为单位。如“员工培训总额”指2011年员工培训金额。填报发行量、资金项目等数值时，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填写。省级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需对相关数据逐一核实，确保准确无误。

3．年度核验表填写时务必认真、细致，保证填写内容的准确性。不清楚如何填写的项目向负责核验的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咨询，各省级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如有问题可发邮件咨询新闻报刊司，新闻报刊司将以邮件方式给予回复（邮箱地址：baokansi@126.com）并在中国记者网公布答复情况。

4．对于有备选选项的问题，请一律在符合本单位情况的选项前方框内划勾。请特别注意：标有○的项目为单选，标有□的项目为可多选。
5．题目没有给出备选选项的，请按题目后面括号中的填答要求，将本单位的内容填写在空白处。此类问题的填答，请严格遵照答题要求进行，保证数值型答案的“单位”准确，例如人民币数额单位一律为“万元”等；非数值型答案，如答案处预留的直线不够用或表格中填写不全，可另附纸填写，例如年度奖励情况等。

6．中（英）文期刊如有英（中）文刊名，须一并填写。

7．教辅类报刊在参加年度核验时必须提交全部版本的样报样刊，并在第1页备注项目中如实填写。
8．部分指标释义：

  总人数：是指该报刊出版运营活动中各个岗位的人员总和，含在编现职人员、在编离退休人员与非在编但签订正式劳动或聘任合同的全部员工。涉及人员结构的部分数值（按业务类型，如”采编、”“广告”等；按学历分，如“大专”、“中专”等；按职称分，如“正高”、“副高”等），不包括在编离退休人员，仅指在编现职人员和聘用人员。

  幅面尺寸：根据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1999年11月11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图书和杂志开本及其幅面尺寸》（GB/T 788-1999）确定。

  定价总金额：按“单价”乘以“总印数”的结果填报。

年末净资产总额：是指截至到2011年年底报刊单位拥有或控制的全部资产。年末净资产额=年末资产总额-年末负债总额。

9．报纸名称、期刊名称、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刊期、开张、单期版数、单价、年定价、文种、报纸类别、创办时间、出版单位、主管单位、主办单位、出版地址、样本缴送情况、出版内容与报刊宗旨是否相符、本年度受处罚情况等项目由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核准后填写。
10．为便于分类汇总，省级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上报的电子版数据部分项目说明如下：

刊期（报纸）：周一报、周二报、周三报、周四报、周五报、周六报、周七报、其他。

刊期（期刊）：周刊、旬刊、双周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其他。

开张：对开、四开、其他。
11．对于报刊年度核验表纸版中选填的内容（如：

	发行方式
	    √自办发行   ○邮发          ○邮发+自办发行     ○其他


），电子版汇总时只填写文字（如：自办发行）。

三、报送有关材料注意事项

1．报刊出版单位将经过主管主办单位审核盖章的《报纸出版年度核验表》、《期刊出版年度核验表》及其电子版，在规定时间内报送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同时请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将电子版材料统一汇总成excel格式，汇总格式具体参见《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年度报刊核验数据汇总》（见附件4），请严格按汇总格式上报，不得改动表格的格式。

2．各省级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总署的年度核验报告统一命名为《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年度报刊核验工作报告》，报纸、期刊不再分别提交工作报告，各省级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行政区年度核验情况撰写报刊年度核验工作报告，报纸年度核验目录（见附件5）、期刊年度核验目录（见附件6），作为《工作报告》的附件上报总署，不得改动表格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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